
2017 年 4 月 10 日  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以屋邨為本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  
 
 
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會 簡 介 就 新 落 成 的 公 共 租 住 房 屋

（公屋）屋邨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隨着新建的公屋單位落成，特別是那些較大型或較偏

遠的屋邨，社會關注到是否有足夠和及時的支援服務，協助

個別人士及家庭解決因遷入新公屋屋邨而可能面對適應新居

住環境的種種問題，以建立一個讓居民感受到關懷和易於尋

找援助的社區。  
 
 
在新公屋發展項目的福利設施處所規劃  
 
3 .  根據現行機制，規劃署或房屋署會就具潛質作公屋發

展的新發展區或用地，與相關部門（包括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）

商議及諮詢區議會的意見，從而在有關公屋項目的非租住地

方，就社區設施（包括康樂、教育、福利設施等）的供應作

出規劃。在這個安排下，社署可在初步規劃階段整體地研究

在發展項目內提供合適的福利設施。一般來說，社署會考慮

區內的需要、福利服務的整體需求、不同福利設施的樓面面

積要求、公屋用地的位置及其交通便利程度，以及規劃署或

房屋署就用地限制及發展參數和局限所提出的意見（包括環

境 因 素 ， 例 如 噪 音 和 空 氣 質 素 ）， 以 訂 定 適 宜 的 福 利 設 施 建

議，回應因公屋發展項目所帶來的服務需求，並照顧社會整

體的需要。房屋署在考慮是否在新公屋發展項目內設置建議

的福利設施時，所考慮的因素包括個別用地的限制、設置所

需設施的可行性及適切性、不同社區設施的需求、所涉及設

施的撥款安排，以及相關的條例、規則與規例（例如《城市

規劃條例》、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例》及作業備考）。房屋署與

社署在這方面的協作可讓發展用地得以地盡其用，以回應社

會對公屋及不同社區設施的需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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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若建議的福利設施被初步評估為可行，將被納入相關

公屋發展項目的規劃大綱內。房屋署在考慮建議的福利設施

在某發展項目內的確實位置時，會考慮個別用地的情況、設

計及運作要求等相關因素。一般來說，為方便出入，福利設

施會設於住宅大廈地下、低層或平台，或與其他設施（例如

幼稚園、停車場和零售設施）共用的附屬設施大樓內，以加

強這些設施與社區的共融。至於涉及較多福利設施的公屋發

展項目，將部分或全部建議的福利設施設置於一座專用福利

大樓內，會讓使用者能夠易於到達及方便他們使用有關設施。 
 
5 .  另外，當一個公屋屋邨入伙一段時間後，如屋邨內有

合適的空置非住宅處所（包括前幼稚園校舍或泊車位等）及低層

住宅單位，房屋署和社署會研究將其改作福利用途的可行性。

這取決於多項因素，包括區內居民是否支持有關處所的建議

用途或建議改變的用途；擬議福利設施與同一屋邨用地的其

他用途是否配合；以及其他技術考慮，例如相關條例及規例

的規定、無障礙通道規定及加設消防裝置的要求。改建公屋屋

邨內的空置非住宅處所及住宅單位以作福利用途的例子包括把停

車場改建為長者活動中心、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、社會服務中心、

兒童及青年中心，及把住宅單位改建為長者宿舍、兒童之家。  
 
 
就新落成公屋發展項目的社會福利服務規劃  
 
6 .  除 了 上 述 的 處 所 規 劃 外 ， 在 不 涉 及 額 外 處 所 的 情 況

下，社署亦會在個別新落成公屋發展項目入伙初期提供合適

的支援服務，以協助居民適應新的居住環境。就此，社署的

地區福利辦事處一直就地區人口發展及變化評估地區層面的

福利服務需要，並透過協調相關的政府部門、非政府機構及

持份者，調配社區資源，以策劃合適的支援服務，同時及早

識別有服務需要的居民，轉介他們接受有關服務。  
 
7 .  由社署或受資助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
及綜合服務中心（下文簡稱此兩類服務為「服務中心」）分布

於全港不同地區，提供一系列預防、支援及補救性的家庭服

務，以回應特定服務地域範圍內個人或家庭的多方面需要。

當服務地域內有新公屋屋邨落成，有關服務中心會在居民入

伙時，主動到該些屋邨舉辦服務推廣活動，並邀請地區持份

者一同討論和制定服務計劃，以便協助新入伙的居民及家庭

盡快融入社區，並鼓勵有需要的家庭及早求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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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此外，服務中心會透過單張、海報、通訊、街站、外

展、「家庭支援計劃」1、以及與其他政府部門／地區組織的協

作等方式推廣服務並識別有需要的家庭，而協作單位包括由

勞工及福利局轄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

託基金資助的建立鄰里支援網絡項目。  
 
9 .  服務中心亦會和屋邨辦事處緊密聯絡，向屋邨辦事處

職員介紹服務和個案轉介方法，以及跟進屋邨管理委員會的

成立，以便與委員會建立伙伴關係及轉介網絡。  

 
 
未來路向  
 
10 .  社署會繼續致力與相關部門探討在新公屋發展項目預

留用地或處所作福利用途，以回應社區或整體社會對福利服

務的需要。與此同時，社署會繼續就新落成的公屋屋邨做好

服務規劃的工作，以提供合適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服務配套，

讓 居 民 在 遷 入 有 關 屋 邨 後 能 夠 盡 快 適 應 及 享 受 新 的 居 住 環

境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1 .  請委員備悉上述有關就新落成公屋屋邨的社會福利服

務規劃安排。  
 
 
社會福利署  
房屋署  
2017 年 4 月 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為及早識別有需要但不願求助的家庭，社署自 2007 年起在服務中心、保護家

庭及兒童服務課及精神科醫務社會服務部共 86 個單位推展「家庭支援計劃」。

除了由社工透過電話聯絡、家訪及其他外展服務，接觸及轉介與社會關係疏離

的家庭接受各種支援服務外，有關單位亦會招募及培訓義工（包括一些在克服

家庭問題或危機有親身經驗的人士）接觸上述家庭，並鼓勵他們使用適當的服

務，建立社區關懷和援助的網絡。  




